表A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业绩要求表

             投标人：                         
	工程项目
	业 绩 要 求
	投标人达到程度的简述（投标人填写）

	岱山县浪激嘴至丰收站公路改建工程勘察设计


	在过去五年（自2005年2月1日以来）内成功地完成过3条二级及以上公路的勘察设计任务。
	


说明：1、本表所要求的业绩条件，投标人必须在表A-1后同时附：（1）设计已通过审查的证明文件（包括初步设计或施工图批复文件等）复印件；（2）合同协议书复印件。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2、合同协议书和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已通过审查的证明文件的设计单位名称必须一致（单位发生合法变更的除外，但需要提供合法变更的批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工程规模的解释顺序为：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已通过审查的证明文件、合同协议书；如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已通过审查的证明文件和合同协议书中都没有体现工程规模的，必须附业主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4、如查实投标人提供虚假业绩证明材料以满足强制性业绩要求的，取消中标资格，并建议主管部门予以通报。

表B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主要人员资历要求表

	人员
	数量
	资 历 要 求

	项目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8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并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路线

分项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8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路线分项负责人，并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工程地质勘察

分项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8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地质勘测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分项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5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分项负责人，并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工程造价

分项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5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工程造价分项负责人，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交通运输部（原交通部）工程造价甲级资格证书。

	后续服务工作

负责人
	1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经验5年以上，担任过2个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公路项目的施工服务工作，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说明：1、投入本项目的上述主要人员年龄不得大于60岁，否则作废标处理。

2、投标人应按本表要求，按照表B-1、表B-2、表B-3规定的格式分别填写项目负责人、各分项负责人以及后续负服务负责人的资历，并附身份证、毕业证和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工程造价分项负责人还需附注册造价工程师（或交通运输部（原交通部）工程造价甲级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工程地质勘察分项负责人还需附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以上证书资料缺一不可，否则作废弃标处理。

3、当B-1、B-2所填写的内容以及证明材料中有不满足表B要求的主要人员时，视为不满足资格审查人员强制性资格条件要求。
